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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989

证券简称：中天精装 公告编号：

2020-010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2� 个交易日（2020� 年 6月

11日、2020�年 6月 1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根据公司 2020�年 1-3�月已实现的经营业绩及公司在手订单、生产计划，公司预计 2020�年

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8,700万元至9,8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9.03%-22.82%。 上

述2020年1-6月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 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

和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若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初步预测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

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的风险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5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

章风险因素” 。

3、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042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6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8 － 2020/6/19 2020/6/19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2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6,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3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208,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8 － 2020/6/19 2020/6/19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相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3元；

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47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

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的有关规定，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47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

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5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52707616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

688001

证券简称：华兴源创 编号：

2020-033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苏州华兴源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李齐花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李齐花发行18,256,172股股份、向陆国初发行9,830,24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

注册申请。

二、同意你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3,200万元的注册申请。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申请

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上海

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联系人：蒋瑞翔

电话：0512-88168694

传真：0512-88167776

邮箱：dongmiban@hyc.cn

2、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主办人：蔡福祥、孙天驰、刘哲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6839327、021-38966581

传真：010-56839400

邮箱：liyuhang@htsc.com、zhouyunhao@htsc.com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

688001

证券简称：华兴源创 编号：

2020-034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公司” ）于2020�年6月4日披露了《苏

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 ）等相关文件。公司于2020年6月8

日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册，并于2020年6月12日通过中国证监会

注册。 因此对本次交易事项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对《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进行了

相应的修订和完善，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重组报告书（草

案）（二次修订稿）》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报告书章节 与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差异情况说明

重大事项提示

六、本次重组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更新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

第二节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六、本次重组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更新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

第十三节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相关风险 删去审批风险因素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215

证券简称：

*ST

经开 公告编号：

2020-043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9 － 2020/6/22 2020/6/2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65,032,88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3,251,644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9 － 2020/6/22 2020/6/2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

（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

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每股人民币 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31-84644225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5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地，总建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

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18.13万平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33674

2 重庆绿地申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0%股权 -- 84483.84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绿地保税中心第7层至第14层、 第16、17、21层的房产， 建筑面积共计20125.50平方

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4000

3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司100%股权 -- 92855

标的企业主要以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为主业，专业从事余热余气综合利用项目、光伏电站项目、分布

式能源站项目、工业废水与环境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2855

4 重庆涪通物流有限公司40%股权 -- 18987.03

标的企业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内，主要从事危险化学品的仓储、装卸、运输及货物代理等经营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594.812

5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

/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6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

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6311.92

重庆峰之巅商贸有限公司等

3

户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将于2020年6月19日10:00在重庆产权交易网（http://www.cquae.com）对重庆峰之巅商贸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进行公开转让，现公告如下：

一、资产描述

借款人/债务人 债权本金余额（元） 累计欠息（元） 本息合计（元） 基准日 垫付费用 担保/抵押情况

重庆峰之巅商贸有限公司 14,903,782.03 6,107,405.17 21,011,187.20 2019-9-2 48,770.00 抵押+保证

重庆市铜梁区邦定建材行 10,900,000.00 792,552.13 11,692,552.13 2019-9-2 125,582.00 抵押+保证

重庆市铜梁区森榆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9,200,000.00 669,204.80 9,869,204.80 2019-9-2 76,578.00 抵押+保证

（实际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情况等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竞价起始价为18,000,000元，竞买保证金1,800,000元，加价幅度：10,000.00元/次，无保留价。

二、竞买人应具备的条件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债务人、担保人或债务人与担保人的关联方、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

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咨询与看样时间

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仅提供部分参考资料。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6月18日止接受咨询（节假日休息），请拨打咨询电话或直接来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现场

咨询。

四、挂牌时限及注意事项

1、该户债权实际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情况等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

2、该户债权已进入诉讼程序；

3、本次债权转让的挂牌期自2020年6月12日起至2020年6月18日止，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向重庆联交所递交《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并交纳保证金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挂牌截止日24时前到账，以到账为准）后方能取得竞买资格。

4、本次债权项目的转让，不接受联合受让和代理受让。 若只有一人报名并完成报价，将补登7个工作日的公告后确认是否成交。

5、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向重庆联交所递交《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同时交纳相对应的竞买保证金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须在挂牌期内到账，交款账户及方式以报名时重庆联交所通知为准）。《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

A、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鲜章）、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同时提供原件核对。

B、《受让申请书》（加盖鲜章）。

C、签订《互联网竞价实施方案》（加盖鲜章）。

6、竞买人被确定为受让方后，其交纳的竞买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交易价款组成部分。 其他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受让方被确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原路无息返还。

7、竞买人须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即重庆联交所公布交易结果日）起1个工作日内到重庆联交所领取《交易结果通知书》，并在领取后1个工作日内，持重庆联交所出具的《交易结果通知书》与转让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

8、债权购买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于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如未能按照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债权转让方可解除转让协议，竞买保证金在扣除重庆联交所交易服务费后作为受让方的违约金。 （具体付款方式以最终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准）

9、本项目成交后可能产生一切税、费均由受让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印花税、债权关系及债权主体和抵押关系变更税费、债权关系变更通知公告费、受让方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等）。

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 17783117915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清风北路6号渝兴广场B9栋19楼

公告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20-106)仅反映投资账

户截止 2020年 06月 11日的投资单位

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20 年 06月 16

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

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

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

顺延。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

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

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7481�

21.5091�

39.5039�

15.2799�

12.8575�

17.2916�

14.2028�

13.8387�

12.6033�

5.8660�

10.8182�

10.6681�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８３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帝科股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４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９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２

，

４５３

，

４６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５８

，

３５７

，

２２１．６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６

，

５４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７４２

，

７７８．４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４９６

，

６２６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９

，

８４６

，

１５０．９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

，

３７４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３

，

８４９．０４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应缴金额（元） 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潘伟潮 潘伟潮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２

周战红 周战红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３

张文丽 张文丽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４

肖勇 肖勇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５

吴晓斌 吴晓斌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６

凌斌 凌斌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７

朱堂福 朱堂福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８

林强（

ｇｓｐｆｇ

） 林强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９

李注坚 李注坚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１０

马镇鑫 马镇鑫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１１

张敏（

ｇｒ３０１

） 张敏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１２

姚贇 姚贇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１３

卢金泉 卢金泉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１４

鲍凤娇 鲍凤娇

２４１ ３

，

８４６．３６ ２４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９

，

９１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７９６

，

６２７．４４

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０％

。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

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

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７

、

５２５２３０７８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智科”、“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０００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３

，

３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９４．５０

万股，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４０．５０

万股，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４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股数为

１

，

０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川物联”、“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４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００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

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４

，

２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初始战略

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２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９３

万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９７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３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重要提示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新天绿

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3,47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12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德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

君安证券” ）（中德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3,475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3.50%。 回拨机

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432.5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04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8 元 / 股。

新天绿能 2020 年 6 月 12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新天绿能” A 股股票 4,042.50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718,677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64,477,641,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0.02457781%。 配号总数为 164,477,641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64,477,64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068.71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13,475,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275,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0.0737334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

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2020 年 6 月 16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中

德证券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

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发行人：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5

日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